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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快讯 

海南自贸港企业明确实质性运营要求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海南省财政厅、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日

前联合发布 2021 年第 1 号公告，对海南自贸港（以下简称“自贸港”）

鼓励类产业企业如何认定实质性经营作出权威解答。 

 

根据 2020 年 6 月国务院发布的海南自贸港建设总体方案以及相关的后续

规定，在 2020 年至 2024 年，对注册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并实质性运营的

鼓励类产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此次出台的新公告对

“实质性运营”的认定条件等作出明确。 

 

政策要点 

 

实质性运营 

 

区分不同的情形，公告对从事鼓励类产业项目的自贸港企业如何认定属

于“实质性运营”作出以下明确： 

 
情形 “实质性运营”认定条件 

A 注册在自贸港的居民企业，在自贸港之

外未设立分支机构的 

生产经营、人员、账务、资产等

都在自贸港 

 
B 注册在自贸港的居民企业，在自贸港之

外设立分支机构的 

自贸港内的总机构对各分支机构

的生产经营、人员、账务、资产

等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 

 
C 注册在自贸港之外的居民企业，在自贸

港设立分支机构的 

设立在自贸港的分支机构或机

构、场所具备生产经营职能，并



D 非居民企业在自贸港设立机构、场所的 具备与其职能相匹配的营业收

入、职工薪酬和资产总额 

 

对于情形 A，企业必须确保四项要素全部都在自贸港，否则将不得享受优

惠，其具体要求包括：  

 

 生产经营——在自贸港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且主要生产经营地点在

自贸港或者对生产经营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的机构在自贸港。 

 

 人员——有满足生产经营需要的从业人员在自贸港工作，且与居民企

业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 

 

 账务——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报告等会计档案资料存放在自贸

港，主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在自贸港。 

 

 资产——拥有资产所有权或使用权并实际使用的资产在自贸港，且与

企业的生产经营相匹配。 

 

公告随附的政策解读同时明确，实质性运营的确认，应遵循实质重于形

式的原则。 

 

应纳税所得划分 

 

对于情形 B 和 C，居民企业通常需要以企业整体视角，对包括总机构和各

分支机构在内的应纳税所得进行统一计算。然而，自贸港的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仅适用于居民企业在自贸港内设立的机构。因此，这一类居民

企业可能需要就统一计算的应纳税所得在总机构和相关分支机构之间进

行划分，只有划分至自贸港内的总机构或分支机构的应纳税所得才可适

用 15%的优惠税率。 

 

公告明确，上述应纳税所得划分应遵循现行的《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

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一般按以下方式进行： 

 

 50%的应纳税所得划分至总机构； 

 

 剩余的 50%应纳税所得按下列比例在相关分支机构之间进行分摊 

 
某分支机构分摊比例=（该分支机构营业收入／各分支机构营业收入之和）

×0.35+（该分支机构职工薪酬／各分支机构职工薪酬之和）×0.35+（该分支

机构资产总额／各分支机构资产总额之和）×0.30 

 

对于情形 D，若非居民企业在自贸港设立的机构、场所符合规定，由该非

居民企业在境内的主要机构、场所汇总其他境内机构、场所缴纳企业所

得税的，也应执行上述规定进行应纳税所得的划分。 

 

其他 

 

公告明确，享受自贸港鼓励类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企业，应执行

查账征收方式征收企业所得税。 

 

此外，符合实质性运营并享受自贸港鼓励类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

企业，应当在完成年度汇算清缴后，按照有关规定归集整理留存相关资

料，以备税务机关核查。 

 

德勤观察 

 



新公告的发布对海南自贸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中的“实质性运营”进

行了明确，尤其对生产经营、人员、财务、资产等四项要素的有关判定

作出解释，并强调对于实质性运营的确认应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这将有助于避免海南成为避税地，吸引境内外企业真正将资产、人才投

入到海南自贸港，从而对自贸港的建设和长远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

用。 

 

另一方面，我们也观察到部分实施细节还有待进一步明确，例如： 

 

 生产经营——若跨国公司在海南设立区域总部，从事投资运营和供应

链管理，其高层管理人员同时在境内外多个企业任职且差旅频繁，大

量自贸港相关业务流程通过线上沟通操作完成，则是否影响“对生产

经营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的机构”在自贸港的判定？ 

 

 人员——满足生产经营需要的从业人员在自贸港工作，是否有实际在

海南居住生活的要求（例如每年居住满 6 个月或 183 天）？若部分人

员在集团内多个企业同时任职、通过线上沟通操作完成自贸港企业的

业务流程，则是否影响“从业人员在自贸港工作”的判定？ 

 

 账务——若集团采用数字化账务系统，其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

报告等会计档案资料均储存在集团的数据库和服务器中，并没有全部

打印并存放在自贸港，则是否影响“会计档案资料存放在自贸港”的

判定？ 

 

 资产——对于商标、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客户数据等无形资产，以

及权益类资产、金融资产等，如何判断“资产在自贸港”？若相关无

形资产注册于境外，由自贸港企业将其授权许可给集团境内外关联企

业使用，是否影响“实际使用的资产在自贸港”的判定？  

 

诸如上述实施层面的问题，仍需等待后续相关政府部门具体细则及操作

指引的出台，以及实践中税局口径的明确。此外，鉴于实际操作中普遍

存在自贸港居民企业与集团境内外关联企业进行交易的情况，在自贸港

配置足够的生产经营职能、人员、账务与资产的前提下，企业还需全面

审视由此引发的对于集团内关联交易的转让定价影响。 

 

因此，建议相关企业对此项政策的地方指引和实践进展继续保持关注。

同时，可从以下方面积极考虑： 

 

 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和战略布局，对集团股权架构、业务模式、人员安

排、转让定价政策等进行全方位复核，明确其设立自贸港企业或分支

机构的功能定位； 

 

 为防范因不当享受优惠可能带来的失信惩戒和税收争议风险，建立内

控和复核机制，确保优惠享受的合规性； 

 

 针对特殊情况，及时完善和规范集团内部政策，对企业主体的优惠资

格进行主动评估，或及时寻求专业机构的协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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